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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2013 年绿

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合并简称“《受托管理协议》”）

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绿地集团”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

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或“海通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海通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一） 事项基本说明 

 

一、北京东方锦鸿置业有限公司与北京绿地京华置业有限公司、绿地集团的

合同纠纷案 

1、起诉/被诉时间（案件受理时间） 

2016 年 3 月 6 日 

2、案件当事人： 

原告：北京东方锦鸿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一：北京绿地京华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二：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诉讼请求： 

（1）要求判令绿地京华返还东方锦鸿为其垫付的土地款 32,814,064.30 元及

上述款项自 2010 年 11 月 4 日至实际支付日止按照 10%年利率计算的利息（暂

计至 2016 年 2 月 15 日，金额为 17,342,008.00 元）； 

（2）要求判令绿地集团返还其向东方锦鸿多收取的土地款 32,814,064.30 元

和利息 6,158,255.90 元，并支付该款项自 2012 年 9 月 19 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

照 10%年利率计算的利息（暂计至 2016 年 2 月 15 日，金额为 13,282,621.00 元）； 

（3）要求判令在绿地京华实际履行的金额范围内，免除绿地集团的履行义

务，在绿地集团实际履行金额超过 6,158,255.90 元自 2012 年 9 月 19 日起至实际

支付日止所生利息（暂计至 2016 年 2 月 15 日，金额为 2,098,868.60 元）的范围

内，免除绿地京华的履行义务； 

（4）要求由绿地集团、绿地京华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4、案件基本内容： 

北京东方锦鸿置业有限公司、绿地京华就合作事项发生争议，2016 年 3 月 6

日，东方锦鸿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目前进展： 

一审法院于 2018 年 12 月底作出判决，驳回东方锦鸿诉请。目前，本案件正

在二审上诉期限中。 

 

二、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诉大连绿地新城置业有限公司工程纠纷一案 

1、起诉/被诉时间（案件受理时间） 

2016 年 11 月 24 日 

2、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大连绿地新城置业有限公司 

3、诉讼请求： 

（1）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人民币 23,942.62 万元（工程价款以鉴定或双方最

终协商确认金额为准）； 

（2）本案诉讼费、鉴定费、保全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 

4、案件基本内容： 

公司与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在 2012 年 9 月 28 日签订国际生态城 C 区项

目工程总承包合同，但在合同结算过程中产生纠纷，起诉至法院，要求支付工程

款人民币 23,942.62 万元。大连绿地新城置业有限公司已告知项目停工缓建，但

原告不予确认。 

5、目前进展： 

目前，本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 

 

三、绿地集团芜湖置业有限公司诉芜湖镜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建设施工合

同纠纷案件 



1、起诉/被诉时间（案件受理时间） 

2017 年 11 月 28 日 

2、案件当事人： 

原告一：芜湖市镜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一：绿地集团芜湖置业有限公司 

反诉原告：绿地集团芜湖置业有限公司 

反诉被告：芜湖市镜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3、诉讼请求： 

（1）芜湖市镜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依据《镜湖新城代建房建设合同》关于

超合同面积 3%以上部分需无偿移交的约定，要求将代建房地块超合同约定面积

的 26,000 平方米产权归属绿地集团芜湖置业有限公司所有； 

（2）芜湖市镜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要求绿地集团芜湖置业有限公司立即支

付就前期代绿地芜湖置业公司垫付工程款产生的资金占用费 2.22 亿元。 

（3）绿地集团芜湖置业有限公司就本案向镜湖建投公司提起反诉要求其按

照 3000 元每平方的价格支付 2.6 万方面积的代建房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 

4、案件基本内容： 

2017 年 11 月 28 日，镜湖建投公司向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据

《镜湖新城代建房建设合同》关于超合同面积 3%以上部分需无偿移交的约定，

要求代建房地块超合同约定面积的 26,000 平方米产权归属其所有，并就前期代

芜湖公司垫付工程款产生的资金占用费 2.22 亿元要求芜湖公司立即支付。针对

该案，芜湖公司主张超建部分为镜湖建投公司因增加代建房面积要求变更设计所

致，不属于无偿移交范围，镜湖建投公司仍需按照合同约定以 3000 元每平方价

格予以回购。资金占用费本质为镜湖建投公司将代建房款提前支付以代付工程款，

只要代建房款达到合同约定应付的时间节点就视为绿地芜湖公司已归还本金，也

无需支付资金占用费。鉴于以上，芜湖公司就本案向镜湖建投公司提起反诉要求



其按照 3000 元每平方的价格支付 2.6 万方面积的代建房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 

5、目前进展 

目前，本案件正在二审审理过程中。 

 

四、袁青木诉绿地地产集团徐州新诚置业有限公司、上海云峰建设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1、起诉/被诉时间： 

2017 年 12 月 

2、案件当事人： 

原告：袁青木  

被告一：上海云峰建设有限公司 

被告二：绿地地产集团徐州新诚置业有限公司 

3、诉讼请求： 

（1）要求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52,396,203.79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2）请求依法确认原告对涉案工程享有法定优先受偿权； 

（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4、案件基本内容： 

徐州绿地新城区 A3-2 地块项目由绿地地产集团徐州新诚置业有限公司开发

建设，上海云峰建设有限公司承建，同时，原告与绿地地产集团徐州新诚置业有

限公司签订内部经济承包合同，约定由原告实际承包施工（承包范围为部分工程）。

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约进场施工，竣工验收合格后，原告报送结算书和结算资料，

但截至诉讼时，尚有 52,396,203.79 元工程款未付，并应承担相应的逾期付款利

息。另外，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作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对其施工部分

的工程享有法定优先受偿权。因此，请求确认原告对涉案工程享有法定优先受偿



权。 

5、目前进展 

目前，该案尚在审理过程中。 

 

五、钟永明诉绿地地产集团徐州新诚置业有限公司、上海云峰建设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1、起诉/被诉时间： 

2017 年 10 月 

2、案件当事人： 

原告：钟永明 

被告一：上海云峰建设有限公司 

被告二：绿地地产集团徐州新诚置业有限公司 

3、诉讼请求： 

（1）要求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199,772,986.95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2）请求依法确认原告对涉案工程享有法定优先受偿权； 

（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4、案件基本内容： 

徐州绿地新城区 A1-6、A3-2 地块项目由绿地地产集团徐州新诚置业有限公

司开发建设，上海云峰建设有限公司承建，同时，原告与绿地地产集团徐州新诚

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内部经济承包合同，约定由原告实际承包施工。协议签订后，

原告按约进场施工，竣工验收合格后，原告报送结算书和结算资料，但截至诉讼

时，尚有 199,772,986.95 元工程款未付，并应承担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另外，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作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对其施工部分的工程享有

法定优先受偿权。因此，请求确认原告对涉案工程享有法定优先受偿权。 



5、目前进展 

目前，该案尚在审理过程中。 

 

六、林汉杰诉上海绿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上海绿地宝岛置业有限公司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1、起诉/被诉时间（案件受理时间） 

2017 年 10 月 24 日 

2、案件当事人： 

原告：林汉杰 

被告一：上海绿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二：上海绿地宝岛置业有限公司 

3、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一支付工程款（包括停工损失）共计人民币 104,900,945.00

及利息 6,088,611.34 元 

（2）请求判令被告二对上述工程款在欠付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4、案件基本内容： 

2013 年 3 月 18 日，上海绿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上海绿地宝岛置业有限公

司签署《施工总承包合同》，约定由上海绿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包施工上海绿

地宝岛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崇明新城 18#地块二期项目”。2014 年 3 月 10 日原

告与上海绿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崇明新城二期地块 41#-46#房及地下车库

工程承包协议》约定由原告实际施工“崇明新城 18#地块二期项目”中的 41#-46#

房及地下车库工程。原告在工程交付后递交了部分结算资料，但被告认为其递交

的结算材料不全，无法完成结算。故原告提起诉讼、申请司法审价，要求支付工

程款。原告于 2017 年 10 月 24 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上海绿地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包括停工损失）共计人民币 104,900,945.00 及利息



6,088,611.34 元，请求判令上海绿地宝岛置业有限公司对上述工程款在欠付范围

内承担连带责任。 

5、目前进展 

目前审理阶段，司法审价进行中。 

 

七、黑龙江省鸿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绿地集团哈尔滨绿洋置业有限公司

施工合同纠纷案 

1、起诉/被诉时间（案件受理时间） 

2014 年 3 月 30 日 

2、案件当事人： 

原告：黑龙江省鸿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绿地集团哈尔滨绿洋置业有限公司 

3、诉讼请求： 

（1）要求判令立即支付工程款 106,852,606.93 元； 

（2）要求判令被告支付欠款利息 6,571,435.33 元； 

（3）要求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4、案件基本内容： 

2011 年 8 月，绿洋公司在哈尔滨平房区哈南工业新区开发建设“绿地世纪城”

住宅小区工程项目。鸿晖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牟洪波参加诉争工程投标活

动。牟洪波以鸿晖公司名义与绿洋公司分别签订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三）。

2011 年 9 月，该工程开始施工，由牟洪波组织对工程进行施工。诉争工程项目为

政府用于安置征地农民回迁工程，共计 47 栋房屋及地库等。鸿晖公司起诉绿洋

公司要求支付工程款 106,852,606.93 元，并支付欠款利息 6,571,435.33 元。一审

法院驳回原告请求。鸿晖公司上诉至最高院。最高院认为上诉人鸿晖公司的诉请



是要求绿洋公司支付拖欠工程款，原审没有对双方之间是否拖欠工程款做出认定，

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发回重审。 

5、目前进展 

一审法院驳回原告请求，目前，此案还在重审过程中。 

 

八、湖南金溁湾商贸有限公司诉长沙绿地麓山新城置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案 

1、起诉/被诉时间（案件受理时间） 

2017 年 3 月 21 日 

2、案件当事人： 

原告：湖南金溁湾商贸有限公司 

被告：长沙绿地麓山新城置业有限公司 

3、诉讼请求： 

（1）请求确认被告于 2017 年 2 月 20 日向原告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

无效； 

（2）请求判令被告继续履行《绿地湖湘中心商业合作合同》、《绿地湖湘中

心商业合作合同补充协议书》、《绿地湖湘中心商业合作合同权利义务概括性转让

协议书》； 

（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暂计人民币 15,000 万元； 

（4）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4、案件基本内容： 

2014 年 12 月 31 日，长沙绿地麓山新城置业有限公司与湖南金振溁湾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振溁湾公司”）签订了《绿地湖湘中心商业合作合同》

（以下简称“合作合同”）和《补充协议书》，约定金振溁湾公司（该公司实际成立



于 2015 年 2 月 6 日）以 17,800 元/平米的价格、总计 8.72 亿元购买绿地湖湘中

心 S5 商业项目 4.9 万平米的商业物业。签约后，金溁湾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

向绿地麓山公司支付 500 万元履约保证金，且对外假冒公司名义做虚假宣传和销

售。绿地麓山公司知情后于 2017 年 2 月 20 日发《解除合同通知书》给金溁湾公

司，告知解除与其签订的合作合同及补充协议。金溁湾公司不同意解除合同并具

状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继续履行合作合同并要求绿地麓山公司赔偿其 1.5 亿元

损失。 

5、目前进展 

目前，此案还在审理过程中。 

 

九、赵忠诉抚顺东进实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1、起诉/被诉时间（案件受理时间） 

2017 年 9 月 12 日 

2、案件当事人： 

原告：赵忠 

被告：抚顺东进实业有限公司 

3、诉讼请求： 

（1）要求被告支付所欠的借款 5,000 万元人民币，并赔偿原告暂定损失（暂

计到 2017 年 9 月 12 日）人民币 30,964,931.51 元； 

（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4、案件基本内容： 

原告赵忠原是被告公司的股东，原告赵忠及案外人郭杰于 2010 年 7 月将在

被告企业的股权 100%转让给沈阳市大开发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后原告与沈阳

市大开发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沈阳市大开发房地产有限责任

公司作为被告抚顺东进实业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一直拖欠原告的股权转让款。



原告多次催要，于 2017 年 9 月 12 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支付所欠的借款

5,000 万元人民币，并赔偿原告暂定损失（暂计到 2017 年 9 月 12 日）人民币

30,964,931.51 元。 

5、目前进展 

目前，该案还在二审审理之中。 

 

十、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与辽宁绿地能源煤业有限公司、绿地能

源集团有限公司、东港市辽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1、起诉/被诉时间（案件受理时间） 

2018 年 6 月 12 日 

2、案件当事人： 

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被告一：辽宁绿地能源煤业有限公司 

被告二：绿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三：东港市辽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四：上海瑟胜公司 

3、诉讼请求 

原告请求根据相关合同的约定被告应当负有清偿责任。 

4、案件基本内容 

2015 年 6 月 12 日，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与辽宁绿地能源煤

业有限公司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约定原告平安银行授予辽宁绿地能源煤

业有限公司 2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 1 年，同日签订《商业承兑汇票贴现

额度合同》，约定原告对辽宁绿地能源煤业有限公司签发并承担的商业承兑汇票

予以贴现，额度最高限额为 2 亿元，期限 1 年，约定违约罚息 50%。原告认为绿



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东港市辽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担保人向原告平安

银行提供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为辽宁绿地能源煤业有限公司债务本金中

的 9500 万元及其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费用承担保证责任。2015 年 6 月

12 日至 2015 年 7 月 8 日，被告四上海瑟胜公司持原告一辽宁绿地签发并承兑的

商业承兑汇票 6 份，向原告申请贴现，原告支付贴现款后未能足额收回贴现款

项，发生垫款金额 94,411,759.29 元，原告认为根据相关合同的约定四被告应当

负有清偿责任，于 2018 年 6 月 12 日向法院提起诉讼。 

5、目前进展 

目前，该案还在审理之中。 

 

十一、武汉市江汉区土地整理储备事务中心诉武汉新正兴源置业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案 

1、起诉/被诉时间（案件受理时间） 

2018 年 12 月 29 日 

2、案件当事人： 

原告：武汉市江汉区土地整理储备事务中心 

被告：武汉新正兴源置业有限公司 

3、诉讼请求： 

江汉土储中心依据《协议书》的约定，起诉武汉新正兴源公司按照逾期付款

的日万分之三计算违约金，合计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17,055 万元。 

4、案件基本内容： 

武汉市江汉区土地整理储备事务中心与武汉新正兴源置业有限公司 2016 年

签订了《沿江一号二期片储备土地开发补偿协议书》，约定武汉新正兴源公司分

三次支付土地成交价款 252,390 万元。协议签订后，武汉新正兴源公司已陆续将

款项支付完毕。江汉土储中心依据《协议书》的约定，起诉武汉新正兴源公司按



照逾期付款的日万分之三计算违约金，合计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17,055 万元。 

5、目前进展： 

目前，该案还在审理之中。 

 

十二、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京坤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案 

1、起诉/被诉时间（案件受理时间） 

2018 年 8 月 

2、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绿地集团北京京坤置业有限公司 

3、诉讼请求：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要求绿地集团北京京坤置业公司支付 

60,607,738.34 元及相应利息。 

4、案件基本内容：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京坤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签

订《绿地顺义二十街区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并于 2017 年 11 月 29 日

完成最终结算，结算金额为 417,303,817.00 元;于 2015 年 6 月 11 日签署《北京

市顺义区启航国际项目机电总包合同》，并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完成最终结算，

结算金额为 40,801,462.00 元;于 2015 年 7 月 22 日签署《北京市顺义区启航国际

项目 III 标段（ 5#-7#楼）公共部位精装修工程施工合同》，并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完成结算，结算金额为 15,012,562.00 元。以上结算协议签订后，绿地集团北京

京坤置业有限公司未按约定时间付款，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8 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北京京坤置业公司支付 60,607,738.34 元及相应利

息。 



5、目前进展： 

目前，该案还在审理之中。 

 

十三、沈阳尊荣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诉沈阳辰宇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施工

合同纠纷案件 

1、起诉/被诉时间（案件受理时间） 

2018 年 7 月 

2、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尊荣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辰宇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诉讼请求： 

(1) 要求沈阳辰宇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支付逾期竣工违约金 8,800 万元； 

(2) 要求沈阳辰宇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具 6,500 万元的工程款发票同时

支付逾期开具发票的违约金 537 万元； 

(3) 请求返还并支付工程款等合计 6,000 万元以及利息 1,519.02 万元； 

(4) 请求辰宇公司承担因逾期竣工而多支付的银行贷款利息 1396.10 万元；

请求辰宇公司向原告交纳工程质保证金 675 万元。 

以上诉求总计为 18927.12 万元。 

(5) 沈阳辰宇公司同时向法院提出反诉，要求沈阳尊荣置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支付各项赔偿款共计 7,447.78 万元。 

4、案件基本内容： 

沈阳尊荣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与沈阳辰宇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1 年 9

月签订 世纪风景汇 A、B 两座的施工合同。在沈阳辰宇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完成施工后，双 方因施工过程中的设计、装修以及备案等问题产生争议。沈阳



尊荣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7 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沈阳辰宇建设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支付逾期竣工违约金 8800 万元；并要求为其开具 6500 万元的工程

款发票同时支付逾期开具发票的违约金 537 万元；请求返还并支付工程款等合计 

6000 万元以及利息 1519.02 万元；请求辰宇公司承担因逾期竣工而多支付的银

行贷款利息 1396.10 万元；请求辰宇公司向原告交纳工程质保金 675 万元。以上

诉求总计为 18927.12 万元。沈阳辰宇公司同时向法院提出反诉，要求沈阳尊荣

置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各项赔偿款共计 7447.784235 万元。 

5、目前进展 

目前，该案还在审理之中。 

 

十四、洋浦中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与绿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买卖合同纠

纷 

1、起诉/被诉时间（案件受理时间） 

2014 年 12 月 15 日 

2、案件当事人： 

原告：洋浦中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被告：绿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3、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决绿地能源向其支付货款 50,436,772.01 元及相应违约金

34,297,004.97 元（暂计至 2014 年 12 月 10 日）， 

（2）请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4、案件基本内容： 

2014 年 6 月 19 日，洋浦中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浦石油”）与

绿地能源签订《煤炭销售合同》，约定洋浦石油向绿地能源销售精煤 50,000 吨，

价税合计 50,450,000 元。洋浦石油与绿地能源就前述合同的履行发生争议。 



5、目前进展 

目前，该案还在审理之中。 

 

十五、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与厦门绿地能源有限公司、

绿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陈文华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被告一：厦门绿地能源有限公司 

被告二：绿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三：陈文华 

2、诉讼请求： 

（1）请求厦门绿地能源有限公司偿付贷款本金共 5,043.16 万元， 

（2）请求绿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陈文华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3、案件基本内容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与厦门绿地能源有限公司、绿地能

源集团有限公司、陈文华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4、目前进展 

目前，法院裁定暂停该案审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PR 绿地债/14 绿地债、15 绿地 01/15 绿地 02、

16 绿地 01/16 绿地 02”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第十一条、第十七条要求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海通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

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二）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陆晓静、郑云桥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5 号天圆祥泰大厦 15 层 

联系电话：010-88027267 

传真：010-88027190 

邮政编码：100029 

  



（本页无正文，为《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4 年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9 年度第一次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月  日  

 

 

 

 

 

 

 


